猎头合作服务协议


甲方：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600号院河北省沧州黄骅市开发区泰山道南端
电话：  1861011717919831788667
联系人：刘新杰李宏伟
邮箱：  liuxinjielihongwei@bjghrc.com

乙方： 海南嘉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泰大厦7A6
电话：19946604531
联系人： 余会菊                                               
邮箱：yuhuiju@jiahong13.com

甲方鉴于企业发展需要，现委托乙方为其猎寻所需招聘的职位人选。双方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 委托事项

1. 委托招聘职位：根据甲方要求，招聘相关职位。
2. 委托职位方式：甲乙双方书面（包括但不限于下述形式：合同、协议、信件、传真、电子邮件、短信等）确认甲方需要乙方猎寻的职位以及该职位所需要的关键要求，上述委托可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向乙方如实、准确提供企业概况及委托职位的组织定位、工作职责、任职资格、薪资待遇、聘用形式、工作地点和环境等相关信息，并保证职位信息真实、有效。
2. 甲方收到乙方推荐的人选资料后，需于 5 个工作日内做出初步反馈。如需安排面试，甲方将在给予初步答复后的 5 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具体安排。若甲方需求有所调整或已找到合适人选，应及时通知乙方。
3. 如甲方发现乙方提供的人选资料与其他招聘渠道所提供的资料重合时，应在收到资料后 5 个工作日内，并出具相关资料证明（有详尽的个人简历,且提供时间证明在乙方推荐之前收到该简历），否则即视为乙方推荐。
4. 甲方一经确认录用乙方推荐的人选，由甲方向该人选及乙方提供录用书(OFFER)，作为确认录用的依据（以下统称“录用文件”），以保障各方权益。
5. 对于乙方推荐的人选，甲方考核后因某种原因暂不能全职聘用，转而委托人选做兼职或代理或其他形式的服务或合作，应同样视为乙方已完成该人选的推荐工作，甲方需向乙方支付全额服务费。
6. 甲方一旦聘用乙方所推荐候选人到甲方工作，即视为候选人符合甲方委托职位的聘用要求，甲方应依照约定按时、足额支付乙方服务费。
三.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是合法并具备相应资质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2. 乙方应在与甲方签订本协议后开始正式提供本协议约定的服务，乙方将向甲方提供书面或电子邮件形式的，与委托职位相适合的有关候选人资料报告。
3. 乙方项目顾问应认真按照项目系统的要求推进项目运作，随时积极与甲方进行协调沟通，全面收集目标人选信息，面试甄选准候选人，科学评价推荐人选，准确及时提供候选人报告，并通知协助候选人入职。
4. 乙方自签订本协议的协议期时间里，不得将甲方内的工作人员、商业信息，推荐或泄露给其他可能获得利益的第三方。
5. 乙方推荐入职甲方的候选人，在入职的12个月内，不得向其主动推荐新的工作职位。
6. 乙方在协议履行期内不得猎聘甲方在职员工。

四. 计费标准及付款方式

1. 乙方服务费按照以下方式收取：
总服务费按照乙方推荐候选人的总年薪比例的20%收取，最低收费标准20000元/人，计费币种为人民币。
2. 总年薪计算方式：总年薪 =人选入职后第一年税前总年薪（包含税前固定工资 、奖金、绩效奖励）
3. 具体收费标准及保用期如下：

	总年薪（万）
	服务费（RMB）
	保证期

	——
	总年薪×20%
	3个月



4. 总服务费用分为二期进行支付，支付方式如下：
第一期：人选报到（或与甲方产生工作关系）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服务费的50%；
第二期：人选顺利通过保证期后1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额服务费的50%；
注：以上所有支付费用均为含税价，甲方要求乙方开具1%增值税专用发票，其甲方专票信息为：

	名        称：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纳税人识别号：
	91110114801184540U91130983077498644J

	地址 、 电话：
	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
010-89774857河北省沧州市黄骅市开发区

	开户行及账号：
	工行北京南口支行  河北黄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762  60122  0000  69725
0200011619200038050



5. 如甲方延期付款超过15个工作日，甲方应按每天千分之一的标准，向乙方支付滞纳金。
6. 乙方银行转帐信息
税务识别号：91460100MA5TJFBH6U
联系电话：19946604531
公司地址： 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民泰大厦7A6
开户名称： 海南嘉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金鼎支行
银行账户：4605 0100 3736 0000 0794

五. 服务保障

1. 如受聘人员在报到后，和甲方约定的保证期内因违反公司章程或纪律，甲方应在人选离开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乙方发送书面告知离职原因，甲方可要求乙方返还服务费。
2. 乙方向甲方提供相同岗位新人选时，试用期内考核不合格等其他情形被辞退（无故裁员或岗位变更裁员除外）或者主动辞职离开公司的，甲方将已支付的服务费100%抵扣相同岗位候选人；若在补充推荐新人选期间，甲方自行找到合适人选，或者甲方取消该岗位需求，则乙方仅保留原岗位已支付服务费的50%作为实收服务费，剩余款项退回甲方。
3. 以下二种状况，甲方应支付乙方全额服务费用乙方不提供保证期服务：
甲方违反本协议第二条第5点相关约定录用乙方推荐人选；
甲方因经营方针变化或者经营状况变化导致的裁员。

六. 异地面试

1.  如果甲方委托乙方在异地面试人选；或者经甲方要求，异地人选到甲方接受面试；在这两种情况下所发生的费用，在事先得到甲方同意后，由甲方支付。

七. 延时录用

1. 若乙方推荐的人选甲方最初没有录用，但在推荐后12个月内被甲方聘用，或介绍、推荐给了第三方并导致其与人选产生工作关系，甲方应无条件并及时、足额的依照本协议第四条所述付款比例及方式，向乙方全额支付服务费。

八. 保密承诺

1.  乙方承诺：
对获知的甲方及其分支机构的商业和技术信息保守秘密；
对获知的甲方或其分支机构的雇员或人选相关信息保守秘密。
候选人入职后、任职期间的两年内，乙方不得重新猎取其到其他公司任职。
2.  甲方承诺：
接受本协议后，对乙方提供的人才信息及本协议内容严格保密，且只可由甲方使用。
不向甲方以外的第三方泄露人选及协议的信息。
双方在本协议到期或终止后以上保密责任依然有效。



九．争议解决

1. 因本协议及本协议的履行发生的一切争议，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友好协商，如协商不成，在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附则

1. 本协议有效期限自2025年 5 月 15 日起至2028年5 月 14 日止；
2.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为凭，经甲乙双方签章后生效。


甲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乙方： 海南嘉弘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刘新杰	                       乙方代表签字（盖章）：余会菊


 签约日期:   202505.15                                    签约日期:2025.05.15


